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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债务豁免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平股份”）、子公司

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光矿业”）、孙公司青海金丰交通建设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丰建设”）、控股孙公司青海正宁兴环保再生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正宁兴”）与相关债权人签署和解协议，对部分债务进行豁免。

●经核算，本次债务豁免将增加公司 2025 年度归母净利润 2555.96 万元（未经

审计），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该事项进行账务处理，具体影响金额及会

计处理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

为化解风险，减轻债务压力，公司积极与相关债权方沟通协调，努力争取债权方

支持，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发展。近日，公司及子公司生光矿业、孙公司金丰建设、控

股孙公司正宁兴与相关债权人签署和解协议，对部分债务进行豁免。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债务豁免的主要情况

（一）正平股份、生光矿业、金丰建设

正平股份、生光矿业、金丰建设与债权人南昌银都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和

解协议，针对合计 10,910 万元借款的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利息豁免等事项达成一致，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甲方（债权人）：南昌银都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人）：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债务人）：青海金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自 2023 年 8 月 7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利率按 5%收取；

（2）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借款利率按年息 2.5%收取，违约金及逾

期利息予以豁免；

（3）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对上述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予

以豁免，乙方、丙方、丁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无需承担清偿义务。

经核算，该项债务豁免将增加公司 2025 年度归母净利润 1093.55 万元（未经审

计）。

（二）生光矿业

1、生光矿业与债权人上海华易晟贸易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针对 3500 万元借

款产生的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利息豁免等事项达成一致，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债权人）：上海华易晟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1）自 2023 年 8 月 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利率按 5%收取；

（2）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借款利率按年息 2.5%收取，违约金及逾

期利息予以豁免；

（3）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对上述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予

以豁免，乙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无需承担清偿义务。

经核算，该项债务豁免将增加公司 2025 年度归母净利润 668.56 万元（未经审

计）。

2、生光矿业与债权人江西宁百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针对 2300 万元借款



产生的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利息豁免等事项达成一致，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债权人）：江西宁百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1）2023 年 7 月 1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借款利率按年利率 5%收取；

（2）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借款利率按年息 2.5%收取；

（3）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予以豁免。

经核算，该项债务豁免将增加公司 2025 年度归母净利润 332.45 万元（未经审

计）。

（三）正宁兴

正宁兴与债权人江西宁百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针对借款余额 2150 万元

的相关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利息豁免等事项达成一致，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债权人）：江西宁百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青海正宁兴环保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1）自 2023 年 8 月 2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利率按 5%收取；

（2）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借款利率按年息 2.5%收取，违约金及逾

期利息予以豁免；

（3）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对上述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予

以豁免，乙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无需承担清偿义务。

经核算，该项债务豁免将增加公司 2025 年度归母净利润 461.40 万元（未经审

计）。

二、本次债务豁免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债务豁免系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情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债务豁免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豁免有利于降低公司负债规模，减轻公司债务压力，改善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核算，本次债务豁免将增加公司 2025 年度归母净利润 2555.96 万元（未经审

计），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该事项进行账务处理，具体影响金额及会计

处理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

四、其他说明

为进一步化解债务风险、改善负债结构，公司及子公司将持续与相关债权人进行

沟通，针对利息减免、分阶段支付等事项积极进行协商，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公司

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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